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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13年7月)



廉政案例

刑事局又出事！
打詐警涉貪遭羈押拙劣手法曝光

刑事局七大隊三小隊一名蔡姓警務正，日前疑因涉及貪瀆被發現，

新北地檢署率廉政署、警政署及刑事局政風人員，前往刑事局辦公室搜

及蔡警住家搜索，並將蔡警帶返地檢署複訊，案經檢察官聲請羈押，法

院裁定獲准。由於日前才發生刑事局戰將林明佐才因涉貪遭收押，如今

又發生類似案件，已嚴重打擊刑事局形象，據了解，該警疑似盜領車手

提款卡內贓款被廉政署發現，對此刑事局表示，已通報警政署予以蔡警

停職處分。

據了解，蔡警112年偵辦一起詐欺水房案件，蔡姓警員疑似起貪念，

盜領查扣車手的提款卡內款項，經廉政署比對款項有誤，廉政署主動報

請新北地檢署偵辦，新北地檢署主動出擊，前往刑事局辦公室以及蔡警

住家搜索。蔡警隨即被帶回新北地檢署復訊，案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

押，深夜裁定羈押獲准。

由於113年10月15日高檢署才大陣仗前往刑事局召開緝毒成果發

表，整起行動到晚間才執行，不免讓人聯想，是否避免案件提前曝光，

讓風光發表緝毒成果的長官們顏面無光。

對此刑事局表示，已報請警政署予以蔡警停職處分，本於「自清自

檢」原則主動配合地檢署積極查辦外，同時秉持不庇縱、不掩飾、不護

短，毋枉毋縱之立場。並重申對於違法零容忍，員警如確涉有不法，均

依法嚴懲絕不寬貸，並從重議處相關人員考監責任。

新北地檢署則回應，案經本屬指揮廉政署、警政署政風室、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辦。檢察官訊問後，以被告蔡警涉𠔨貪污治罪條例

第6條第1項第3款之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等罪，犯罪嫌疑嫌重

大，有逃亡、串證、滅證之虞，向法官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資安宣導

Fortra資訊安全公司在113年第二季的報告揭示數位威脅環

境的重大變化，尤其是網域仿冒、社交媒體攻擊、偽造網站和暗

網活動的增加。報告分析全球數十萬次針對企業、員工與品牌的

攻擊，並深入探討這些攻擊的趨勢與策略變化。隨著數位威脅持

續進化，企業在保護自身安全時面臨越來越多複雜的挑戰，應對

這些問題變得至關重要。

企業面臨資安新威脅

Fortra報告顯示，113年第二季網域仿冒攻擊大幅上升，

品牌每月平均遭受73次攻擊，5月更達到每品牌80次以上的高

峰。這意味著攻擊者持續利用偽造網站混淆使用者，企圖侵害企

業利益。報告指出，47%的釣魚網站託管於傳統頂級網域

（如.com、.org、.net），即使共享濫用行為下降7%，這些網

域仍是主要攻擊來源。而新型網域（如.dev、.vip和.ru）使用率

也快速增加，顯示攻擊手法越來越多樣化。

社交媒體攻擊大幅上升

社交媒體攻擊的威脅持續擴大，成為企業網路安全的新挑戰。

根據Fortra的數據，品牌每月平均遭受138次攻擊，比第一季增

加60%。113年5月份攻擊次數更達到160次，較前一季度提升

27%。這些攻擊主要集中在假冒品牌、詐騙行為以及網路入侵，

甚至出現偽造企業高層或推廣假冒產品的情況。隨著越來越多年

輕族群依賴社交平台，這類威脅將繼續增加，因此企業必須加強

對社交平台的監控與防禦能力，降低風險。

(接續次頁)



資安宣導

「偽造網站」攻擊激增

偽造網站攻擊大幅上升，較第一季增加超過50%。企業每

月平均遭受11次攻擊，113年5月份的攻擊次數比4月增加18%。

這些偽造網站透過模仿知名品牌的外觀與網站結構，欺騙消費者

輸入敏感資訊或下載惡意軟體，不僅損害品牌聲譽，也讓消費者

陷入高度安全風險。隨著仿冒技術不斷提升，企業必須強化防護

措施，以應對這類精心策劃的威脅，保護品牌形象與消費者安全。

暗網活動威脅擴大

Fortra的報告指出，暗網活動中，信用卡資訊和詐騙工具

成為主要威脅。雖然被盜卡數據活動較前季下降8.3%，但仍占

所有暗網威脅的近70%。值得注意的是，詐騙工具的使用率急劇

上升，成為暗網中增長最快的威脅，對企業風險加劇。這些工具

常用於入侵企業系統或協助詐騙行為，被盜帳號憑證與數據通常

透過暗網卡片市場或即時通訊平台販售，企業必須加強防範，以

減少可能的損失。

(資料來源：科技島)



公務機密

桃機二航廈擴建弊案！
前處長「收賄600萬」洩密

重判9年2月定讞
桃園機場105年間進行第二航廈擴建工程，當時桃機公司工

程處長林文楨洩漏底標給業者，並索取回扣600萬元。被依照貪

污等罪嫌起訴，一審重判有期徒刑10年，另外洩密部分判刑1年

2月、得易科罰金。貪污部分二審改判有期徒刑9年2月。案經上

訴，最高法院113年10月22日駁回上訴定讞。

判決指出，桃機公司於104年11月間辦理二航擴建案公開

招標，預算為17億9400萬，最後由2家廠商共同得標，決標金

額為16億8,500萬元。雖然工程馬上在1個月後開工，但因前置

作業調查疏失，作業中發現牴觸現有地下室樑柱。因此變更設

計圖後，改在105年5月全面復工。

不過時任工程處長的林文楨，認為有利可圖，竟聯合吳姓

工程師，並主動向廠商表示「你這個變更設計已經搞這麼久，

恐怕短期不會成立，如果你有回饋金的話，我會讓程序順一

點」。廠商為求工程順利，最後決定以當時部分工程款的3％，

取整數共600萬要行賄林文楨。林文楨回覆廠商「變更設計就會

OK」；之後他又向吳姓工程師表示「以後就你當窗口轉交」、

「我們兩個人一人一半」。

(接續次頁)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

之後廠商陸續交付賄賂，有時以水果禮盒包裝，有時直接匯款，

也有時會以紙袋裝錢，交付給吳姓工程師。吳男收款後，再將賄賂

轉交給林文楨。此外，林、吳二人也在後續的辦理第三航廈土方及

基礎工程、辦理道面維護案等工程案中，向廠商開口索賄。但檢調

單位於108年發動搜索，將2人帶回偵訊，偵查終結後提起公訴。

一審將林男重判有期徒刑10年、另外洩密罪部分判刑1年2月，

得易科罰金。上訴二審後，高院改判林男有期徒刑9年2月，易科罰

金部分仍維持，另外也沒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180萬元；吳姓工程

師則判刑3年8月，沒收110萬元。全案再上訴，最高法院113年10

月22日駁回上訴定讞。



公布113年第二季網路廣告平臺業者刊登
違法投資廣告國內知名人士重複遭冒用

消費者宣導

詐騙集團透過網路廣告平臺大量投放投資詐騙廣告，讓國內民眾混淆

誤認，更讓政商、財經各界遭冒名之人士不堪其擾，多次公開聲明並未開

設任何LINE投資群組，提醒民眾切勿上當受騙。

刑事警察局自112年6月28日至113年6月30日止，共移請網路廣告平

臺業者下架逾13萬則投資詐騙廣告，其中113年第二季，通報Meta下架

投資詐騙廣告4萬6,517則、通報Google下架投資詐騙廣告1,466則。然

而曾遭警方通報下架之相似內容投資詐騙廣告仍持續出現，常見的詐騙廣

告內文關鍵字如「AI妖股」、「最強黑馬股」、「飆股特別通知」、「免

費贈書或公益送書」、「限時免費領取千萬不要錯過」以及宣稱「公開唯

一官方LINE帳號」等，請民眾提高警覺，切勿輕信。

刑事局呼籲網路廣告平臺業者應擔負企業社會責任，透過雙管齊下方

式與政府機關共同合作打擊詐欺，解決違法投資廣告氾濫之問題，避免民

眾受害。另也提醒民眾，投資應透過合法管道賺取合理利潤，切勿輕信網

路廣告所推薦之金融投資資訊。建議民眾可透過粉絲專頁的追蹤數、按讚

數或資訊透明度的「建立日期」及「更名紀錄」作為判斷真、假帳號之參

考依據；切勿相信網友推薦獲利率顯不合理之投資管道，舉凡標榜加入投

資老師LINE帳號(群組)或點擊連結獲得飆股資訊等廣告，就是詐騙；如有

疑問，可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詢求證。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本署移民事務組居一科屬員A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殊值效法
案例一

案例二
本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專勤隊屬員B拒收

餽贈，廉潔表現，殊值效法

113年9月6日下午8時許，Ｂ接獲自稱某建築工地之

老闆贈送茶葉4包、老欉文旦禮盒1盒、中秋月餅1盒

及不二糕餅禮盒1盒，Ｂ第一時間報告該隊代理隊

長，並於翌日通報大隊值日官及轉報大隊政風人員。

禮盒因贈送者未具名且無留下名片或聯絡電話，當下

無法退還，又因該建築工地與該隊有查察（查緝）失

聯移工等勤（業）務關係不便收受，考量食品易腐敗

不易保存，依規定轉贈慈善團體。

A於113年6月4日下午3時許，經收文室通知領取包

裹，經檢視包裹外觀得知係去（112）年獲准定居之

民眾寄送之茶葉一箱，A第一時間報告該科科長，並

電話聯繫該民眾因渠與本署有案件審核業務關係不便

收受，爰以郵寄方式退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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